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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些二手平台上，可以看到个别商家明目张胆
地售卖盗版电影资源，严重损害了电影行业的利益。
　　部分团伙在影院内使用手机、微型摄像机等设备
进行偷拍，甚至使用支架固定设备、通过技术手段对
画质和音效进行优化，并将“成品”交付负责搭建、
运营盗版网站等非法平台的技术团队。技术团队获取
资源后，将“枪版”电影上传至网盘、社交群组进行
扩散和销售。下游销售者获取资源后，在电商平台及
二手交易网站以极低价格直接售卖资源链接，或在社
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发布片段吸引流量，再引导至私
域社群。一方面，不法分子以极低单价售卖电影资
源，能够通过销量直接获利；另一方面，部分商家通
过在盗版网站和App中植入广告，为赌博、色情等非
法网站引流，赚取广告费。
　　根据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
有下列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情形之
一，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
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条款所列举的具体情形中
就包括了“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
网络向公众传播其文字作品、音乐、美术、视听作
品、计算机软件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
品”。
　　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的革新重构了信息传播生
态，同时也催生了新型盗版形态。实践中，用户在人
工智能搜索引擎中输入“观看某影视剧”等提示词
后，人工智能搜索引擎能够从海量信息中精准聚合资
源链接，其中不乏社交平台分享的盗摄内容。根据我
国网络安全法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规定，
对网络平台未履行审核义务，为盗版提供传播便利
的，可处以罚款、暂停业务、关闭网站等处罚。
　　电影院是独特的公共空间，观影的魅力除了艺术
的享受，还在于沉浸式的体验。影院里的一张“照
片”、一段“视频”，背后都凝结了电影创作者、制
作单位和平台方的智慧和心血，也关乎着数字化时代
日益稀缺的公共沉浸空间。
　　为营造良好观影环境，观众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和电影院的规定，文明观影。对于有观影“打卡”习
惯的观众，应当把握好尺度，尽量采取晒电影票根、
官方发布的海报以及预告片等形式“打卡”，避免触
犯法律。超范围、不正当、欠合理的盗摄行为则可能
跨越法律红线，不仅会降低未观影群众的体验，还会
实质性损害电影作品的市场价值，或将承担民事、行
政甚至刑事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广大网友要尊重版权、尊重创
作，不要贪小便宜，乱点“免费资源”，以免存在被
盗号、被诈骗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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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传播将面临刑事处罚

　　电影作品因其制作投入巨大、上映窗口期短、票
房脆弱等特点，具有鲜明的时效性、易损性、利益多
元性，理应由观众共同尊重与保护。然而，实践中部
分观众并非出于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目的，而是为
了博取流量，把自己盗摄的内容传播到网上，部分涉
及关键剧情。其虽不以营利为目的，但录制长视频并
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等向不特定公众传播，构成了对电
影实质性内容的替代，影响电影的正常传播和市场秩
序，导致版权方的利益受损，也可能构成侵权。
　　有的网友观看影片后在多个社交平台连续发布数
十张高清盗摄画面，自制“图文复述版电影”，尽管
在数量上而言，单帧画面的复制相较于原作品的占比
较小，但也可能产生通过多张单帧画面并结合技术手
段还原作品的风险，从而构成对法定专有权利的潜在
侵害。还有网友使用手机录制电影精彩片段，自行整
理“高光合集”上传社交媒体，并附上打赏链接，这
是对原电影作品的碎片化复制并进行网络传播，将被
认定为侵犯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未经著作权
人许可，以展览、摄制视听作品的方法使用作品，或
者以改编、翻译、注释等方式使用作品的，应当根据
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
失等民事责任。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规定，未经著作
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
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应当根据情况，
承担本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民事责任；侵权行为同时
损害公共利益的，由主管著作权的部门责令停止侵权
行为，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收、无害化销毁
处理侵权复制品以及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
料、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以
并处违法经营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
经营额、违法经营额难以计算或者不足5万元的，可
以并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盗摄侵犯影视作品著作权，盗摄者要为其行为买
单。除需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
损失等民事责任外，还可能因损害公共利益面临行政
处罚。

　　通常，电影屏摄是指观众在电影院、影展等场所
观影时，使用手机或相机拍摄银幕画面的行为。盗摄
则带有强烈的否定意味和评价色彩，其并非严格的法
律概念，而是一个描述性词汇，指观众在观影期间未
经许可，对正在放映的影片画面进行录音录像，从而
侵犯权利人的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
益的违法行为。
　　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未经权利
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
像。发现进行录音录像的，电影院工作人员有权予以
制止，并要求其删除；对拒不听从的，有权要求其离
场。可见，我国法律对在影院录音录像的行为持否定
态度。
　　但对于拍摄电影画面并在社交平台发布的行为定
性，则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根据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作品是指文学、艺术
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
成果，包括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乐、戏剧、曲
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美术、建筑作品，摄影作
品，视听作品，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
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计算机软件，及符合作
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
　　电影应属于美术作品或摄影作品范畴，进而以此
为基础判断其是否具有独创性。实践中，屏摄照片的
表现形式多样，有的观众只是随手拍下“名场面”并
发布到朋友圈，还有的观众是连续拍摄数十张电影画
面配以长文影评发布到微博……这些行为是否构成侵
权，关键要看是否在合理使用的“安全区”。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在部分情况
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
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并且
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
作权人的合法权益。该条所列举的情况有十余种，其
中便包括“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
经发表的作品”“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
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这
两种情形。该规定是对著作权的一种重要限制，旨在
平衡著作权人的权益与公共利益，促进文化教育、科
学研究等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最终判定是否属于
“合理使用”，往往还需要综合使用目的、作品性
质、使用比例、市场影响等多个要素。
　　若观影人对作品的有限使用是为了介绍或评论某
一作品或说明某一问题，例如表达对电影的欣赏和自
身感受，或对电影中的某一故事情节、表现手法等进
行评论，则使用目的须为非营利性质，使用作品应当
是已经发表的作品，且使用数量和内容程度适当，不
能代替使用者自己的表达和创作，也不能对被使用作
品的市场产生影响。在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形下，观众
在其社交媒体发布极少量屏摄照片，则应认定属于合
理使用范畴。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在部分情形下分享屏摄照
片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但电影放映过程
中频繁举起手机拍照，是既不尊重艺术
作品，也不尊重同场观众的表现。而
且，一旦越界，则可能面临民事侵
权或行政处罚。

　　岁末年初，电影院又迎来观影热潮。然而，热潮背后的屏摄现象令人担
忧。有的观众在看电影时悄悄打开手机，对准屏幕连续拍摄，不仅破坏观影氛
围，还有可能构成侵权，甚至涉嫌违法犯罪。那么，拍摄电影画面发朋友圈和
微博算不算盗摄？哪些在电影院的“打卡”行为涉嫌违法呢？

随手拍发朋友圈不能越界 盗摄者要为侵犯著作权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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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影时屏摄摄 算算违法吗


